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03 亿。 

2018 年 5 月 5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孙茜代理律师指执法不公 亲友敦促终止追诉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北京

报道）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北

京朝阳法院在温喻河法庭对因真善

忍信仰被非法拘禁的加籍商人孙茜

召开开庭前的庭前会议。孙茜及她的

两名律师到庭，孙茜和律师对非法抓

捕、批捕、起诉孙茜的程序违法进行

抗辩。在近三小时的诉辩中，多处彰

显程序违法。使得法庭欲缩短质证环

节的目的难以实现。 

两位代理律师都是在前两位律

师迫于中共高层压力而退出孙茜案

后刚刚介入不久，而且孙茜在法院的

卷宗也已由十五卷增至十八卷宗，还

没有全部阅完。而且还存在八段录像

是坏文件打不开等问题。朝阳法院显

示出急于办理孙茜案，两位律师在较

为仓促的情况下，来京参加庭前会

议。而且据法警闲谈讲到，现任最高

法院院长周强刚来过温榆河法庭，但

尚未知是否与孙茜案有关。 

庭前会议一开始，律师首先提出

了质问，朝阳检察院、法院为什么对

案件中存在孙茜 20 亿资产涉嫌被侵

夺的情况不予调查，及对孙茜被非法

关押期间遭遇的刑讯逼供，在派出所

48 小时没给食水，只穿单薄睡衣，

“苏秦背剑”式背铐，在看守所被戴

工字铐，被喷辣椒水，等等酷刑，没

有核查，录像没有出示，并因公诉人

与法官明知案卷中有此案中案存在

而置之不理，不能公正尽职去执法，

而要求主审法官李轶凡，公诉人张欣

（该人因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已被

孙茜家属及五位代理律师联名控告）

回避。 

法官以孙茜本人及律师有权利

做申诉，各属不同案件应分别处理为

借口想绕开；律师又因其并不上报回

避申请，坚持依法阻抗，期间律师因

为法官要非法跨过管辖权及回避问

题，直接进行质证阶段，律师一度因

义愤感到身体不适，表示想撤出会

议，孙茜表示也要随律师，不想继续

参加庭前会议。随后又就回避问题展

开抗辩，约十一点十五分法官告知休

庭十五分钟。 

继续开庭后，律师提出因为被本

案存在案中案，孙茜丈夫涉嫌非法侵

夺孙茜资产而陷害她的企图，所以其

公司所谓证人证言，都不能成立。律

师还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此外。律师

还对案件进入法院阶段后，检方仍介

入与当事人长时间谈话的情形提出

质疑，并要求调查核实。并强调孙茜

信仰根本无罪，与刑法第三百条罪名

无关。 

孙茜也在庭上发言，申明自己修

炼法轮功，久病康复，绝处逢生，而

且自己是因为被侵夺资产的阴谋所

陷害，但是每一位涉案执法者都明知

此事而置若罔闻，坐视一位外籍商人

在华巨额资产被侵夺而不作为，甚至

是包庇。孙茜的发言也从更高层面揭

示了本案中所反映出的重大问题。 

朝阳法院意欲简化加快非法审

理过程，目的没有达到。庭前会议延

迟至十二点半才告结束。 

家属与律师一致认为：孙茜从被

抓捕，到批捕，再到起诉，都是非法

陷害，每个阶段原本都应撤案、放人。

孙茜的亲友向法院及法官邮寄了《致

朝阳法院敦告书——立即中止对孙

茜枉法追诉》。 

敦告书中指：孙茜自被冠以涉嫌

刑法第 300 条罪名，被抓捕直至现在

被法院立案审理，一直是在被错误适

用法律，枉法追诉。作为孙茜的家属

基于对孙茜以及对该类案件的了解，

咨询律师后，我们认为孙茜的真善忍

信仰不仅与犯罪行为无关，相反，是

执法公职人员在执行非法意志参与

对真善忍信仰非法打压，而且孙茜属

于加拿大国籍的外籍人士身份，本案

已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我们

现做出提请法院立即终止对孙茜枉

法追诉的诉求。 

敦告书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孙茜

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也应受

到法律保护。 

敦告书指：律师与家属认为对孙

茜适用刑法第 300 条，从抓捕，到批

捕，起诉，都是在非法枉加罪名，每

个阶段原本都应撤案，放人，本不需

要开庭，不应被继续枉法追诉，延续

到上庭辩护的。我们有必要提出终止

对孙茜枉法追诉的诉求，也是希望参

与者不要再执法犯法，不要继续参与

共同犯罪，使自己成为非法意志的真

实受害者。 

敦告书最后要求：请贵院依据道

义良知与法律，做出终止对孙茜的枉

法追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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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郭东向被绑架构陷 当庭要求还她自由身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北京

报道）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上午，

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上，现年五

十六岁的郭东向女士平和的讲述了

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为健康而

选择修炼法轮大法；为了给蒙冤的法

轮大法说公道话而被迫害坐牢、失去

工作；面对百般阻挠不让修炼的公

公，无怨无恨精心侍候他颐养天年。

直到二零一七年七月，九十二岁高龄

的公公在医院去世。 
公公临走时对儿媳郭东向说出

真心话：你是好人，法轮功好啊！被

谎言欺骗的公公，迫于压力这些年来

对郭东向的修炼一直耿耿于怀，曾亲

自举报儿媳。老人没有糊涂，他从儿

媳的孝道中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教人

学好的。所以在人生的终点时刻说出

了感激的话。 
郭东向女士，家住北京市朝阳区

惠新南里。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发

真相资料，遭人构陷后被北京市朝阳

区小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被非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至今。二零

一八年一月中旬，警察将构陷她的案

子递交检察院，二月中旬递交到朝阳

区法院。 
郭东向在法庭上明确表示：自己

修炼法轮大法没罪，要求公诉人撤销

对她的起诉，还她自由身。 
郭东向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始

终面带笑容的阐述郭东向无罪的法

律依据。首先表明：罪刑法定原则是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

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

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

定罪处刑。”依据此原则请求公诉人

提供法轮功是×教的法律依据，公诉

人因拿不出法律规定而略显尴尬。审

判长不得不给公诉人找个台阶让律

师先发表辩护意见，说公诉人会回应

的，但公诉人始终没回应。 
律师从犯罪构成的要件否定对

郭向东的指控，同时向法庭出示二零

一一年三月一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

以五十号令取消了对法轮功书籍的禁

令，告诉法官、检察官法轮功在中国

是合法的！持有法轮功出版物是合法

的。郭东向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是受《宪

法》保护的。散发宣传品是行使言论

自由的权利的一种方式，在宣传自己

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

律师针对公诉人指控郭向东是

“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

名明确：辩护人提醒合议庭，公诉人

始终没有指出郭东向是怎么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了什么法律的实施？因此

《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条与法轮功不

相干，没联系。 
对于绑架郭东向的事实，律师向

法庭提出本案程序存在违法性：草率

抓捕、搜查不出示《搜查证》，程序违

法、出示的搜查物品因没有当场清点，

也没有给家属送达物品清单，不能证

明是郭东向所有。 
最后，律师郑重的表示：我诚挚

的建议合议庭，对这类案件要审慎裁

决，独立行使神圣的审判权，用你们

睿智的头脑，理智的思考，这是大是

大非问题，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希

望法官们不被任何组织左右，忠实于

事实，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人民，我

相信合议庭能够做出经得起时间和历

史考验的公正判决。请宣告我的当事

人郭东向无罪！当庭释放！彰显法律

的公平，法官的正义！你们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最后公诉人表示，不把从郭东向

家中抄走的物品作为证据（当然其它

的大法真相资料也不是有罪的所谓

“证据”）。 
约两个小时的庭审，郭向东能够

不受限制的陈述，律师的辩护没有被

法官打断。法庭上没有出现任何粗暴

场面，一直是平和的气氛。法庭没有

组织他人旁听，庭外也没有安排大量

警力制造恐怖气氛。◇ 

【明慧网】 
（明慧网通讯员 
北京报道）北京 
通州区五十八岁 
的善良妇女张桂 
芬，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三日被警 
察入室绑架、非 
法关押至今已经一个半月，现在被非

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目前已请律师

介入。 
张桂芬女士家住北京市通州区张

家湾镇高营村。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

日，在邪党两会期间，通州分局、通

州 610、牛堡屯派出所，以有人举报

为借口，闯入张桂芬家中，将她绑架。

同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笔记本

电脑等私人物品。 
四月十八日张桂芬女士被非法批

捕。 
四月下旬开始，北京海淀、通州、

丰台等地片警陆续电话骚扰法轮功学

员和家属，谎称：“你被举报了”、“你

入住过北京某处旅馆”等。 
法轮功学员不予理睬，他们就继

续威胁家人说“必须二十三号前与我

们见面，否则就采取强制措施”，“你

不见面，后果自负”等。甚至有片警

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摄像。◇ 


